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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弥兴镇 2021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镇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有效遏制森林草原火

灾发生，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结

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省、州、县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预

防为主，积极消灭”的方针，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效的措

施，更加务实的作风，加大依法依责管火力度，全面提升森林草

原火灾科学防控水平，切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严防

森林草原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工作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的原则。把保障林区广大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以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安全为目

标，杜绝或尽量减少因森林草原火灾导致的群死群伤事故和重大

财产损失。

（二）坚持齐抓共管，广泛参与的原则。认真落实各村委会、

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采取联户联防、边界联防等形式，扩大群

众参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三）坚持预防为主，防扑并举的原则。加强宣传教育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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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加强预警监测、信息报告、应急值守，确保森林防灭火

物资储备，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切实

加强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突发区域的综合整治。

（四）坚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狠抓森林草原防灭

火重点区域、重点时期、重点环节、重点人群的管理，采取针对

性措施，强化工作落实，确保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取得实效。

1.工作时间：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15日。

2.工作重点

（1）突出重点区域。根据我镇森林草原火险区域划分，胡

家山库区，官庄杨家箐水库、大龙箐片，小苴喜沙拉、玉龙寺、

李家龙箐片，朱街香洼、菜冲、浪泥旦、龙马箐片，大村村委会

房后、永保冲片，大苴圆鹤山、孙家龙箐、古溪地片，红梅龙潭、

长箐河水库片，弥兴水箐保护区、雪坡河片为森林草原防灭火的

重点区域。

（2）把握重点时期。春节前后、清明前后及州庆、五一等

节假日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点时期，要重点防范，确保监

管到位。

（3）抓住重点环节。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

究制的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宣传教育、野外火源的依法管理、

森林草原火灾的组织扑救，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点环节，

要确保落实到位。

（4）管住重点人群。无自制能力人员、中小学生、进山游



- 3 -

玩人员、林区野外作业人员、从事农事活动人员等，是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中需要严管的重点人群，要强化宣传教育，落实监督

责任，确保不漏一人。无自制能力人员由监护人负责监管，所属

村组也要责任到人；中小学生由教师和学生家长负责监管；进山

游玩人员、林区野外作业人员由各村林管员负责监管；耕种及其

他人员由村委会负责层层落实监管责任。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

1.为切实加强对弥兴镇 2021 年度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组

织领导，特成立弥兴镇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所，负责全镇森林草

原防灭火工作的指挥调度，组成人员如下：

指 挥 长：周吉才 镇人民政府镇长

常务副指挥长：张建明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专职副指挥长：商建兵 镇林草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代树荣 镇人大主席、红梅村挂村领导

刘进鑫 镇党委副书记、大村村挂村领导

李文兵 镇纪委书记、大苴村挂村领导

吴 婷 镇党委组织委员、大村村挂村领导

毛礼贤 镇党委宣传委员、官庄村挂村领导

王 杰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小苴村挂村领导

刘官云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上屯村挂村领导

余晓梅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弥兴村挂村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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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贵 镇党政办主任

钱晓云 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

高 亮 镇水务服务中心主任

李国荣 镇财政所所长

鲁官鑫 镇国土和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刘 颖 镇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体育服务中心主任

董立康 镇社会保障和为民服务中心主任

张国红 镇交通运输管理站站长

孙耀昌 镇项目办主任

郑晓梅 弥兴国土资源所负责人

李海林 镇安监办主任

金 涛 镇民政所所长

段 燕 弥兴市场监管所所长

孙庭高 弥兴中学校长

段兴龙 弥兴中心小学校长

金朝军 弥兴派出所所长

高正斌 弥兴司法所所长

呼菊花 弥兴中心卫生院院长

苏 军 弥兴供电所所长

熊轶宁 弥兴烟叶站站长

罗明东 中国移动弥兴营业厅负责人

杨丽芬 中国联通弥兴营业厅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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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丽花 中国电信弥兴营业厅负责人

李宏明 镇林草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红英 镇林草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爱琼 镇林草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指挥所下设办公室在镇林草服务中心，由商建兵同志兼任办

公室主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为进一步强化责任，有力地组织好森林草原火灾扑救工作，

森林草原灭火队共分为三个小组，其组成人员及工作职责如下：

第一组：森林草原火灾扑救组，分为专业、半专业两个队（共

71 人）

镇级专业灭火队：

队 长：李宏明 镇林草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成 员：专业灭火队人员（20 人）

镇级半专业灭火队：

队 长：张建明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副 队 长：商建兵 镇林草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林子贵、李正福、刘 云、杨树江、高正文、

孙耀昌、张国红、李海林、赫永军、李朝顺、鲁官鑫、董 勤、

董 建、高应达、王云栋、靳朝文、郝建文、董立康、杨余庆、

杨骐菘、闫德顺、钱晓云、金 涛、刘云斌、李福寿、武志华、

李华兵、孙志斌、庄学刚、李梅春、王 伟、高 亮、孙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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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学刚、申光道、李海涛、曾 荣、徐丕元、杨树理；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森林草原火灾的扑救工作

第二组：余火清理组

组 长：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成 员：由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村三职干部、村民小组长、

本村护林员及本村村民组成；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森林草原火灾余火清理及火场值守工作

第三组：后勤保障组

组 长：刘进鑫 镇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组长：余晓梅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副 组 长：林子贵 镇党政办主任

成 员：段 燕、覃晓虹、王翠莲、甘新莲、韩美菊、

郑晓梅、严丽梅、刘 颖、李爱琼、李红英、向丽梅、周学梅；

其他成员由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村委会自行组织

工作职责：主要负责森林草原火灾的后勤保障工作

镇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半专业队伍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所统一指挥；各村要结合本村实际，组建各村 2021 年森林草原

防灭火领导小组和应急、义务灭火队，组建的队员要求 60 岁以

下的男性，每支应急、义务灭火队伍必须在 30人以上，并于 2020

年 12月 30 日前把领导小组和应急、义务灭火队伍人员名单报森

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所办公室备案。如遇人事变动，则由接替该职

务的人员自行递补，不再另行发文。



- 7 -

2.全镇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严格执行镇党政领导班子联

系包村制度，负责对所联系村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督促指导。

3.各村委会以护林员为主，成立野外用火巡逻队，负责各村

重点山林地段的防火巡查，时间为每日 8：00—19：00，并做好

巡查记录。

4.镇人民政府与各村委会签订森林草原防灭火目标管理责

任状，各村委会与各村民小组签订责任状，各村民小组与各农户

签订责任状，层层压实防灭火责任。

5.各村委会要认真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一旦发生森林草

原火灾，要按照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积极做好应急

处置工作。

（二）强化宣传，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知识

要把宣传教育作为森林草原防灭火的第一道屏障和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来抓，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1.镇林草服务中心要组织召开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专题会

议，并利用防火车巡逻，悬挂警示牌、横幅，发放宣传单，粘贴

宣传标语，播放宣传片等形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全方位宣传。在防

火期内，原则上防火车每周应对重点区域巡查 2 次，高火险期及

春节、清明节前后应适当增加巡查次数。

2.各村委会要及时组织召开村组干部防灭火工作会议，安排

布置各项工作，利用会议、鸣锣、标语、板报等形式大力开展宣

传，并将宣传单发放到各家各户，尤其注重对智障人员监护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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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原则上各村需在重点坟山、路口等粘贴 50 条以上临时性

宣传标语，书写 3 条以上永久性标语；同时重点区域内的村民小

组，由镇挂村工作组、镇林草服务中心相关人员配合召开户长会，

讲清厉害关系，讲透政策法规，营造森林草原防灭火浓厚氛围，

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提高森林草原防灭火的自

觉性。

3.镇林草服务中心要配合弥兴中学、弥兴中心小学，加强对

全镇中小学生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的宣传教育，全镇中小学每个

班要按照“一堂课、一篇文、一期板报、一周一提醒”的要求，

召开一堂主题班会，撰写一篇主题作文，出一期主体板报，每周

末或节假日前进行一次警示教育，采用“小手拉大手”的形式，

使“森林草原防灭火人人有责”成为全镇所有群众的行动自觉。

（三）狠抓火源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火源管理上必须坚持预防为主、严防严守的原则，严格执行

五个百分百制度，抓实抓细，在严字上下硬功夫。

1.严格监管野外用火，严格监管特殊人员。护林员要在重点

地段加强巡逻，发现违规用火要及时处置，做到见烟就查，见火

就罚，充分有效地按照现有政策法规和村规民约，加大处罚力度，

杜绝火源进山。

2.加强对林区野外火源的监管工作，彻底消除火灾隐患。全

镇所有林地一律实行封山管理，在林内和林缘边严禁吸烟、严禁

在山上直接烧除断木、枯枝；严禁上坟烧香烧纸、烧草木灰、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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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埂、野炊；严禁在林区燃放烟花爆竹。重点林区严格执行进山

人员实名制登记，对进入林区的人员和车辆进行登记，对进山火

种进行检查收缴，消除火灾隐患。

（四）严格服从指挥调度

1.镇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所组建 20 人专业灭火队，60 人半

专业灭火队，并配备必要的灭火装备，进行灭火培训。各村委会

要成立不少于 30 人的应急、义务灭火队，并配备一定数量的灭

火工具（如砍刀、塑料桶、手电筒等，具体可根据实际情况配备），

服从镇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所的统一指挥调度，随时做好灭火准

备。

2.森林草原防灭火期间，全镇干部职工要保持通讯畅通。如

遇火灾，在接到镇党政办（应急办）通知后，要第一时间到指定

地点集中，由指挥长统一指挥调度。

3.严格防灭火值班制度。镇值班组、各村委会、镇林草服务

中心要严格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做到信息畅通，政令畅通；

逢节假日和高火险等级天气，要坚持火警火灾“零报告”制度；

各村防火值班人员、护林员每日 18 时前向镇森林草原防灭火指

挥所报告当日巡查情况，联系电话：0878—5861012。在森林草

原防灭火期内，原则上不得离开辖区，如须外出须写出书面假条，

报批后方可外出。

（五）严格火情报告制度

若发现火情，各村委会要及时组织扑救，并在 10 分钟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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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指挥所报告火情。指挥所接到报告后，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安排

部署，组织专业灭火队、半专业灭火队赶赴现场进行扑救，并根

据火情发展情况上报上级部门；决不允许出现瞒报、漏报、迟报、

越级上报等现象，一旦查实，将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1.对火源管理不严，因野外用火而出现火情的村委会，除依

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外，还将按照《弥兴镇护林员管理办法》扣

除责任区护林员相应的管护费，同时在全镇范围内对该村委会进

行通报批评；野外用火造成森林草原火灾的，将根据情节轻重，

依法予以追究责任。同时落实责任倒查制度，层层查找追究责任；

每发生 1 次森林草原火灾，挂村组成员人均处罚 100元，村三职

干部各处罚 100元，责任区管护人员处罚 200 元。

2.镇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所将强化对各村委会工作的督促

检查，对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导致火灾发生的，由镇纪委对

相应的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挂包村组干部进行问责，并

由村委会承担所产生的扑救费用及其它费用；造成损失的依据损

失程度给予相应的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交由司法机关从严处

理。

3.如遇火灾，在接到镇党政办（应急办）通知后，在镇半

专业灭火队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不到岗，如发现未到岗的，由

镇纪委按照实际情况进行问责，并罚款 200 元；手机关机、无人

接听等通讯不畅的，罚款 100元。

（六）建立健全工作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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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村委会，镇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所办公室在完成每 1 起森

林草原火警、森林草原火灾的处置后，要及时将监测报告、火情

记录、调度记录、处置要求、火灾专题报告、火灾调查报告、火

案查处情况及上级部门和领导指示批示、火场有关影像等材料收

集、整理归档，做到 1 起火灾建立 1 份档案，确保有据可查。


